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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
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237 号 

 

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: 

1.本次募投项目包括数字化、智能化不锈钢特氟龙风管生产

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一”）、年减排万吨级 CO2和钢渣资源化利

用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二”）。项目一将形成年产不锈钢特氟龙

风管 40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，实现制程污染防控设备在上游产业

链的延伸，预计年营业收入 40,000万元；项目二拟建设捕碳钢渣

生产线、高活性复合矿粉生产线各一条，建设地点位于济源中联

水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水泥”）厂内。发行人利用钢渣为

中联水泥 4，500t/d水泥熟料生产线免费捕集水泥生产中释放的

CO2，补碳后的钢渣与矿粉、粉煤灰等其他材料混合制备超细高活

性优质复合粉。发行人已与中联水泥签署了《合作合同》，约定在

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，中联水泥保证生产所需的复合矿粉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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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发行人处采购。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，前次募投项目“苏迪

罗环保在线监测及环保大数据项目”募集资金尚未使用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本次募投项

目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且不限于技术特点、应用领域等，并结合项

目二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联系与协同性，说明项目二是否投向主

业，是否存在跨界投资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实施的必要性，是

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自

身研发投入、专利储备、核心技术来源等，说明募投项目技术储

备、人员储备是否充分；（3）结合中联水泥 4500t/d水泥熟料生

产线的具体建设及运营情况、对复合矿粉的需求数量、《合作合同》

中对标的、数量、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的具体约定等，说明

《合作合同》是否有强制约束力，发行人对项目二的实施能否实现

有效管理和控制，如《合作合同》未能执行，发行人有何替代性

措施，项目二是否存在对中联水泥的依赖或重大不确定性；（4）

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产品目标客户、市场容量情况、发行人现有

产能及在建拟建产能、在手订单及意向性合同等，说明项目一新

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及与现有产能的匹配性；（5）结合发行人已

签署合同情况、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同、竞争对手、同行业同类

或类似项目情况，募投项目收益情况的测算过程、测算依据，包

括各年预测收入构成、销量、毛利率、净利润、项目税后内部收

益率的具体计算过程和可实现性等，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

理性及谨慎性；（6）量化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业绩

的影响；（7）前募“苏迪罗环保在线监测及环保大数据项目”募

集资金尚未使用的具体原因，未来该项目是否存在变更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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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充分披露募投项目产能消化、效益不及预期、新增

折旧摊销对业绩影响的风险，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4）（5）（6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2）（3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公司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6,234.43 万元、

5,883.41万元、4,567.96万元及 3,397.37万元，呈下降趋势；

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6.21%、30.79%、27.37%及 25.08%。报告

期各期末，公司应收账款分别为 66,115.81 万元、75,444.41 万

元、87,698.62万元和 109,170.00万元，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

90.01%、112.89%、110.38%和 162.38%。最近一期末，公司长期

股权投资为 90.30 万元，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1,906.97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公司竞争优势、

主营业务成本变化情况等，说明公司毛利率水平最近两年一期下

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；（2）结合下游

需求变化、产品销量及价格变动、期间费用率、同行业可比公司

情况等，说明扣非归母净利润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

在持续下滑风险；（3）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、公司业务模

式、信用政策、账龄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应收账款变

化与公司营收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

性；（4）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

类金融业务）情形，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，公司

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。 

请发行人充分披露净利润下滑及应收账款账面回收的风险，

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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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
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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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9 月 30 日 


